

长治市屯留区小学办事指南

实施主体：长治市屯留区教育局
实施主体编码：11140424MB03813255
办理科室名称：长治市屯留区教育局学教股
办理科室地址：长治市屯留区麟绛东大街138号教育局4楼
办理科室电话：0355-7520957
工作时间：上午8:00-12:00 
              下午15:00-18:30（夏季） 14:00-17:30（冬季）
交通指引：101路、102路公交车区教育局下车
正文：
按照《山西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暂行）》执行。
[bookmark: _GoBack]入学：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到就读学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小学一年级新生初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后，学校应凭学生有效身份证件为其采集录入学籍信息（学生基本信息表见附件1），并在2个月内建立学籍档案。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由县级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其身体状况、接受教育能力和适应学校学习生活能力每年进行全面评估鉴定，通过特教学校就读、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方式进行分类安置，学校不得拒绝其入学。对送教上门的学生，由承担送教上门的学校建立学籍。
适龄入学儿童需要延缓入学（以下简称缓学）的，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在学年开始前提出申请，提供县级及以上医院病历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核通过后办理缓学手续。缓学期限一般为一学年，缓学期满仍不能就学的，应重新提出申请，缓学学生暂缓注册学籍。
因故不能按期到就读学校办理入学注册又未办理缓学手续的，启动控辍保学程序，纳入劝返复学范围。
学籍管理实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制度。学籍号由学籍系统按照有关规则自动生成，一人一号，终身不变。
第十条 新生注册学籍，必须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学校不得使用虚假信息为学生建立学籍，不得重复建立学籍。上级学籍管理部门与学校应及时核实学生学籍信息，处理与解决问题学籍。
　　学校不得接收未按规定办理手续的学生入学。新生入学后，如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即取消其入学资格，并且不得为其建立学籍：
（一）伪造证件冒名顶替；
（二）已被其他学校录取；
（三）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入学资格；
（四）其他学校的在籍学生；
（五）其他违规入学的学生。
　　小学招生结束后，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对新生进行均衡编班，班容量原则上限定在45人以内，六年内不超过50人。
　　获得当地入学资格的境外学生（含港澳台、外籍学生）或中国居民的外籍子女应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所接收学校登记信息、办理入学并建立学籍。
休学：学生在接受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期间，不允许留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休学：
（一）因病经诊断，需停课治疗休养占一学期总学时三分之一以上的。
（二）因本人其他不可抗拒原因确需休学的。
申请休学的中小学生，由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书面休学申请，填写《山西省中小学生休学、复学申请表》（附件2，以下简称《休学、复学申请表》）。学生因病提出休学的，需出示县级及以上医院病历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因不可抗拒的原因提出休学的，需出具县级以上公安、民政或人社等有关部门的证明。学校审核同意后，通过学籍系统报学籍管理部门登记后做休学处理。学生休学情况记入学生电子档案，有关证明材料作为《休学、复学申请表》的附件保存备查。。
学生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需要隔离治疗的传染病，由学校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县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及有关病历材料后，应当要求其休学。
学生休学期间，学校应为其保留学籍。
休学期限原则上为一年。休学期满后确需继续休学的，应重新申请办理，最多可休学两年。
原则上义务教育阶段毕业年级第二学期不允许休学，普通高中毕业年级不允许休学。
学生休学结束后，由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填写《休学、复学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学时可根据本人和监护人要求回原年级就读，也可以到下一年级就读。
复学：核准复学的学生，学校应在学生返校后的10个工作日内通过学籍系统向学籍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学籍管理部门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学籍系统审核，通过后做复学处理。
休学期满，经学校与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联系后，学生仍未复学或1个月内未办理继续休学手续的，义务教育阶段启动控辍保学程序。
转学：中小学校在规定班额范围内，如有空余学位可接收学生转入。无空余学位学校不得接收学生转入。转入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学生进行入学考试或测试。学生转学不得变更就读年级，义务教育阶段不同学制间转学时，按照一至九年级进行对应转学。原则上起始年级第一学期不得转学，毕业年级第二学期不得转学。中考、高考报名结束后，原则上不再办理毕业年级学生转学手续。学生休学期间以及受处分期间不予转学。转学一般应在学期初15天之内办理。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原则上因户籍迁移或家庭居住地（依据购房合同、工作调动等材料，具体由各市确定）发生变化，或外来务工人员务工地发生变化确需转学的，由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转入学校和转出学校同意，并经双方学校上级学籍管理部门批准后办理转学手续。若转入学校学位已满，可向转入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转学申请，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转学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在校生占比和学位空余情况统筹确定。
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的转学条件与转入地区对随迁子女的入学条件相一致。
特殊教育学校学生转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或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残疾学生转入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其学籍由转入学校及时办理转接。残疾学生升级就读或毕业、升学，由其所在校委托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进行判定，情况特殊的可以允许其在原年级或降1个年级就读，并在学籍系统中完成登记，交由上级学籍管理部门审批。
学生转学时，转入学校应通过学籍系统启动学籍转接手续，转出学校及双方学校上级学籍管理部门予以核办。转入、转出学校和双方学校上级学籍管理部门应分别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学生学籍转接的核办工作。涉及跨省转学的，其办理时限以全国学籍系统实际运行时限为准。转出学校须对电子学籍档案备份保留，同时保留必要的纸质学籍档案复印件。

附件：    1.学生基本信息表
2.山西省中小学生休学、复学申请表
　       
	学生基本信息表

	学校名称:                                         

	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基础数据
	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基础数据

	学生个人基础信息

	1
	姓名★
	
	
	8
	身份证件类型★
	
	

	2
	性别★
	
	
	9
	身份证件号
	
	

	3
	出生日期★
	
	
	10
	港澳台侨外★
	
	

	4
	出生地★
	
	
	11
	政治面貌
	
	

	5
	籍贯★
	
	
	12
	健康状况★
	
	

	6
	民族★
	
	
	13
	照片★
	
	

	7
	国籍/地区★
	
	
	
	
	
	

	学生个人辅助信息

	14
	姓名拼音
	
	
	17
	户口所在地★
	
	

	15
	曾用名
	
	
	18
	户口性质★
	
	

	16
	身份证件有效期
	
	
	19
	特长
	
	

	学生学籍基本信息

	20
	学籍辅号
	
	
	24
	入学年月★
	年/月
	

	21
	班内学号
	
	
	25
	入学方式★
	
	

	22
	年级
	
	
	26
	就读方式★
	
	

	23
	班级
	
	
	27
	学生来源
	
	

	学生个人联系信息

	28
	现住址★
	
	
	32
	邮政编码★
	
	

	29
	通信地址★
	
	
	33
	电子信箱
	
	

	30
	家庭地址★
	
	
	34
	主页地址
	
	

	31
	联系电话★
	
	
	
	
	
	

	学生个人扩展信息

	35
	是否独生子女★
	
	
	41
	随班就读
	
	

	36
	是否受过学前教育★
	
	
	42
	残疾人类型
	
	

	37
	是否留守儿童★
	
	
	43
	是否由政府购买学位
	
	

	38
	是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44
	是否需要申请资助★
	
	

	39
	是否孤儿★
	
	
	45
	是否享受一补★
	
	

	40
	是否烈士或优抚子女★
	
	
	
	
	
	

	学生上下学交通方式

	46
	上下学距离
	公里
	
	48
	是否需要乘坐校车
	
	

	47
	上下学交通方式
	
	
	
	
	
	

	学生家庭成员或监护人信息一

	49
	家庭成员或监护人姓名★
	
	
	55
	户口所在地★
	
	

	50
	关系★
	
	
	56
	联系电话★
	
	

	51
	关系说明
	
	
	57
	是否监护人★
	
	

	52
	民族
	
	
	58
	身份证件类型
	
	

	53
	工作单位
	
	
	59
	身份证件号
	
	

	54
	现住址★
	
	
	60
	职务
	
	

	学生家庭成员或监护人信息二

	61
	家庭成员或监护人姓名★
	
	
	67
	户口所在地★
	
	

	62
	关系★
	
	
	68
	联系电话★
	
	

	63
	关系说明
	
	
	69
	是否监护人★
	
	

	64
	民族
	
	
	70
	身份证件类型
	
	

	65
	工作单位
	
	
	71
	身份证件号
	
	

	66
	现住址★
	
	
	72
	职务
	
	

	学生家庭经济情况

	73
	家庭人口
	人
	
	84
	赡养人口
	人
	

	74
	家庭年收入
	元
	
	85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75
	具备劳动力人口数
	人
	
	86
	是否低保
	
	

	76
	就学地低保线
	元
	
	87
	困难程度
	
	

	77
	是否父母丧失劳动能力
	
	
	88
	是否农村绝对贫困家庭
	
	

	78
	是否经民政部门确认的农村特困救助范围的家庭子女
	
	
	89
	是否军烈属
	
	

	79
	家庭是否五保户
	
	
	90
	家中是否有大病患者
	
	

	80
	家庭是否遭受自然灾害
	
	
	91
	自然灾害具体情况描述
	
	

	81
	家庭是否遭受突发意外
	
	
	92
	突发意外事件具体描述
	
	

	82
	家庭成员失业人数
	人
	
	93
	家庭欠债金额
	元
	

	83
	欠债原因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山西省中小学生休学、复学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年级
	
	所在班级
	

	学籍号
	
	身份证号
	

	申
请
休
学
理
由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申
请
复
学
理
由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休学时间
	
	复学时间
	
	新编入班级
	

	备注
	1、本表由学生监护人负责填写，学校审核上报。
2、本表一式二份，学生、学校各一份。


附：证明材料
